          財團法人臺灣學產基金會輔導高關懷學生補助要點
                                     95年11月24日95學基字第0035A號函訂定
                                                           97年3月12日97學基字第0029A號函修正

                                                             98年3月24日98學基字第0019A號函修正
一、目的：財團法人臺灣學產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避免行為偏差學生過早進入司法程序
    及被貼標籤，鼓勵少年勇於改過向上，協助其在不利因素下，導入正常生活，繼續奮發努
    力，特訂定本補助要點。

二、申請補助單位：各地方法院或機關學校結合完成法人設立登記之民間團體（以下簡稱民間
    團體）。
三、補助對象：經少年法庭處理或中輟等高關懷之在學少年，包含接受假日生活輔導、交付保
    護管束、感化教育、轉向安置、交付觀察之學生。
四、補助項目及基準：本補助案預算經費編列，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編列。

  （一）團體活動費用：包含親職教育團體、父母成長團體等，每案最高新台幣10萬元，內容
        為團體領導費（每小時最高新台幣1200元）、協同領導費（每小時最高600元）、印
        刷費、場地費（含布置費，自有場地不予補助）、材料費、膳費及雜費。
  （二）心理諮商費用：每案每人次最高1200元整，每年最高24次。
  （三）彈性課程補助：包含技能、學藝訓練、探索教育、藝能運動補助等，每案最高補助15
        萬元，補助項目包括鐘點費、印刷費、材料費、雜費。

  （四）其他申請單位提案經審查核定之項目。

五、補助原則：

  （一）以部分補助為原則。每一民間單位每年以申請乙案為限。
  （二）申請單位以同一事由或活動申請政府部門（含內政部、教育部、法務部等）補助時，
        本計畫不予補助；如申請單位申請時如未敘明經本會事後查知者補助款應予全數追回。
  （三）經核准補助經費者應配合本會之相關活動辦理或政策推展。
六、申請時間：申請補助案件採事前申請為原則，申請單位應依下列規定提出申請。

  （一）全年度持續執行之案件，應依年度計畫，於前一年度10月10日前提出申請。執行期
        至當年11月30日止。
  （二）其他一般性案件，執行期為上年度（1-6月）於前一年度10月10日前、下年度（7-11
        月）於當年度4月10日前提出申請為原則。
  （三）急迫性之案件得隨時提出申請。

七、申請作業：

  （一）申請程序：
       各民間團體應於申請期間內檢具下列文件，向本會委辦學校提出申請。
  （二）應附文件：
      1.公函
      2.以下文件各一式三份：
       （1）申請書（附件一）。
       （2）經費概算表（附件二）

       （3）計畫書（包含緣起、目的、期程、執行方式、計畫負責人、執行內容、經費明細、預期效益、、等。

       （4）專業指導人員名冊（附件三）。
       3.服務學生名冊（附件四）。
       4.申請心理諮商費用補助者，應檢附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考試及格證書影本及職業
         登記證書影本，所行業務範圍依心理師法規定辦理。
       5.民間單位申請補助案件均應檢附立案證書、組織章程、法人登記證書及捐助章程影本。

       6.申請單位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時，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擬向
         各機關申請補助項目及金額。

       7.申請單位運用志工推動受補助計畫，應符合志願服務法規範，志工隊應向當地縣市政
         府主管單位申請備查，以維志工權利（檢附同意備查公文影本）。
8、 審查作業

  （一）申請金額在新臺幣10萬元以下之補助案件，依本要點有關規定審核簽辦。
  （二）申請金額逾新臺幣10萬元之補助案件，由本會視需要聘請學產基金委員會委員及相關
        領域學者專家召開審查會審定之。
  （三）申請金額逾新臺幣30萬元之補助案件，必要時本會得派員會同實地勘查，填寫審核意
        見書後提交審查會審定（附件五）。
九、經費執行與核銷

  （一）本項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不得挪用至其他用途。
  （二）經費請撥、支用、核銷結報事宜，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教育部各單位預算執行及經費核撥結報共同注意事項」、「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辦
        理各類會議、訓練講習與研討會相關管理措施及改進方案」等相關規定辦理。
  （三）各項活動應依本會核定之計畫確實執行，不得以補助經費不足為由，變更計畫。但因
        天災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致使計畫變更，而於執行前報本會核備者，不在此限。
  （四）本會核定計畫與本會核定補助經費之差額，應由申請單位自行籌應。
  （五）經費之支用與憑證保存管理應依會計程序及相關規定處理，計畫執行結束後於指定日
        期或一個月內，應備文件檢附成果報告（附件六）、本會計畫項目經費核定文件、本
        會經費收支結算表（附件七）等資料辦理結報事宜， 原始憑證留存支用民間團體備供
        查核；如有餘款應依規定辦理繳回。
十、督導及考核

  （一）書面考核：
       1.接受補助之民間團體計畫已執行完成並就地審計核銷，應填報經費收支結算表，如有
         賸餘經費、其他收入應隨同繳回，由本會據以建檔結案。

  （二）實地抽查：
       1.本會應隨時抽查其彙整補助案件之執行情形。
       2.本會對於申請補助案件，得隨時派員了解辦理情形。

       3.本會組成補助經費督導考核小組定期或不定期針對接受補助之民間單位，以抽查方式
         考核其實際執行情形。
  （三）帳目稽查
       1.定期委託會計師針對年度接受補助民間團體進行補助經費之帳目稽查工作。

十一、獎懲：
  （一）辦理本計畫有功人員，依規定敘獎。
  （二）考核執行結果評定優良之公立機關（構），有功人員應予獎勵，執行不力者應予懲處。
  （三）受補助民間團體自籌款編列或申請補助資料不實或有造假情事，補助款應予繳還，二
        年內不再給予補助。
  （四）受補助民間團體如有不法，涉及刑事責任者，應即移送偵辦。

十二、經費來源：本計畫所需經費由財團法人臺灣學產基金編列預算支應，本計畫經費用罄即
      截止受理申請。

十三、預期效益

 （一）提供學生多元學習機會。
 （二）增進家長親職效能、改善親子關係。
 （三）鼓勵少年勇於改過向上、避免標籤化。

十四、本計畫循行政程序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財團法人臺灣學產基金會設置補助輔導高關懷學生申請書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核准立案機關、日期、文號：

	負責人：

	合作之地方法院或機關學校：

	主要申請議題（必填）：
· 團體活動費用        □心理諮商費用        □ 彈性課程補助        □ 其他

	聯絡人
	
	職稱
	
	E-mail
	

	電話
	
	手機
	
	傳真
	

	住址
	

	辦理時間
	自    年    月    日起

至    年    月    日止
	辦理地點
	

	經費總額度
	新臺幣　              　元整
	學員收費情形
	□否  □是        元/人

	自籌額度
	新臺幣　　　　 　       元整
	其他補助機關
	

	本次申請
補助額度
	新臺幣　　      　　    元整
	其他機關

補助額度
	□無     □有
新臺幣　　  　　　　元整

	參與對象
	
	預估受益人數
	

	附件
	□計畫書  □經費概算表  □專業指導人員名冊  □服務學生名冊 □法院或機關學校委託安置契約書影本  □立案證書影本  □組織或捐助章程影本 □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心理師證書影本 □執業登記證書影本 □志工隊備查公文影本

	計畫內容概述
	

	預期成果
	

	其他
	


附件二

財團法人臺灣學產基金會設置補助輔導高關懷學生經費概算表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經費總額度
	新臺幣　                                                  　元整

	自籌額度
	新臺幣　　　　                                     　       元整

	其他機關補助額度
	□無     □有
新臺幣　　          　    　元整
	補助機關
民間團體
	

	本次申請補助額度
	新臺幣　　                                          　　    元整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學產基金會核定經費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金額(元）
	說明

	鐘點

費
	
	
	
	
	
	
	

	
	小計
	
	
	
	
	
	

	業

務

費
	
	
	
	
	
	
	

	
	
	
	
	
	
	
	

	
	
	
	
	
	
	
	

	
	
	
	
	
	
	
	

	
	小計
	
	
	
	
	
	

	雜支
	
	
	
	
	
	
	

	合計
	
	
	
	
	
	

	承辦人
	會計

單位
	機關長官

或負責人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

	備註：

1、依行政院91年5月29日院授主忠字第091003820號函頒對民間團體捐助之規定，為避免民間團體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申請捐助，造成重複情形，各機關訂定捐助規範時，應明定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提出申請捐助時，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擬向各機關申請補助經費項目及金額。

2、各經費項目，除依相關規定無法區分者外，以鐘點費、業務費、雜支、設備及投資四項為編列原則。

3、雜支最高以【(鐘點費+業務費)*5%】編列。
	餘款繳回方式：

□依核撥結報要點規定繳回
□其他（請備註說明）


附件三

財團法人臺灣學產基金會專業指導人員名冊

	編號
	1
	2
	3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手機
	
	
	

	E-MAIL
	
	
	

	最高學歷
	
	
	

	經歷
	
	
	

	證照
	
	
	

	專長項目
	
	
	

	榮譽事蹟
	
	
	


附件四

財團法人臺灣學產基金會服務學生名冊

	編號
	姓名

	
	

	
	

	
	

	
	

	
	

	
	

	
	

	
	

	
	

	
	

	
	

	
	

	
	

	
	

	
	

	
	

	
	

	
	

	
	

	
	


附件五

財團法人臺灣學產基金會設置補助輔導高關懷學生審查意見表

	申請單位
	

	計畫活動
	

	經費總額
	新臺幣  　　　　元整
	申請補助總額
	新臺幣  　　　元整

	申請議題
	□團體活動費用   □心理諮商費用   □彈性課程補助  □其他

	附件
	□申請書  □經費概算表  □計畫書  □服務學生名冊 □專業指導人員名冊

□法院或機關學校委託安置契約書影本  □立案證書影本  □組織或捐助章程影本  □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心理師證書影本  □執業登記證書影本  □志工隊備查公文影本  

	初審意見
	審查意見：

一、內容評述（請針對活動企劃之目標、方法、經費、價值、優缺點摘要分析）：

二、建議：（請勾選其一）

1.□不予補助

2.□可予補助

□申請補助總額之   　　％（0%至100%）

□其他（如指定補助經費項目、僅補助多少經費…等）

附帶建議：



	審查人
（簽章）
	
	審查日期
	   年月日

	複審意見
	

	審查人
（簽章）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六

	編號：
	                   辦理

財團法人臺灣學產基金會活動成果報告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計畫名稱
	
	辦理地點
	

	參與對象
	
	辦理期間
	自    年     月    日起

至    年     月    日止

	受益人數
	
	
	

	活動場次
	
	
	

	經費項目
	鐘點費
	業務費
	雜支
	合計

	核定補助金額
	
	
	
	

	計畫執行金額
	
	
	
	

	政府機關補助
	
	自籌款
	
	結餘款
	

	成果需檢附
	□書面資料   □光碟   □其他

	執行成果概述
	

	效益評估
	

	檢討與建議
	

	其他
	

	填表人
	(簽章)
	單位負責人
	(簽章)
	單位印信
	

	填表人手機
	
	單位電話/分機
	
	
	


請檢附簽到單影本及活動照片，照片格式如后，活動議題包含團體、心理諮商、彈性課程等照片各六張，並加以文字說明。

                 辦理財團法人臺灣學產基金會活動照片
	計畫名稱
	
	辦理地點
	

	
	

	日期及活動說明：
	日期及活動說明：

	
	

	日期及活動說明：
	日期及活動說明：

	
	

	日期及活動說明：
	日期及活動說明：


附件七

財團法人臺灣學產基金會  補助  經費收支結算表

機關名稱：                                                                                                             所屬年度：   年度
計畫名稱：                                                                                                             

核定函日期文號：財團法人臺灣學產基金會  年   月    日   學基字第00     號
計畫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單位:新台幣元

	經費項目
	學產基金會核定計畫金額
(A)
	學產基金會核定補助金額
(B)
	 學產基金會撥付金額
(C) 
	學產基金
會補助比率
(D=B/A)
	實支金額
(E) 
	計畫結餘款
(F=A-E)
	應繳回
學產基金結餘款
(G=F*D-(B-C))
	憑證號碼
	財產編號
	備     註

	鐘點費
	
	
	
	
	
	
	
	
	
	請勾選

	業務費
	
	
	
	
	
	
	
	
	
	*□經常門  □資本門

	雜支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

	
	
	
	
	
	
	
	
	
	
	*□餘絀數繳回學產基金會

	
	
	
	
	
	
	
	
	
	
	*本案如非全額補助，請

	
	
	
	
	
	
	
	
	
	
	列明各分攤單位與金額，

	
	
	
	
	
	
	
	
	
	
	其金額合計應等於實支總額

	
	
	
	
	
	
	
	
	
	
	學產基金會補助：        元

	
	
	
	
	
	
	
	
	
	
	自籌款 :              元

	
	
	
	
	
	
	
	
	
	
	         ：           元

	合計
	
	
	
	
	
	
	
	
	
	          :           元

	填表人：  
	會計單位：
	: 機關首長：


備註：

一、本表請隨函檢送二份。

二、本表「學產基金會核定計畫金額」係計畫金額經本會審核調整後之金額；若未調整，則填原提計畫金額。

三、本表「學產基金會核定計畫金額」及「實支金額」請填寫該項目之總額(含自籌款、學產基金會及其他單位分攤款)。

四、本表「應繳回學產基金會結餘款」：有指定項目者，以各指定項目計算餘款；未指定項目者，以全案合計數計算。

五、本表「憑證號碼」及「財產編號」均應填寫完整。
